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贤路1-9号公司三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
70

57,163,767
57,163,767

64.9588
64.95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大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汤业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监事设置、修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44,301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18,466
比例（%）

0.0323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8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097,410
比例（%）

99.8839

反对

票数

65,357
比例（%）

0.1143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07,410
比例（%）

99.9014

反对

票数

55,357
比例（%）

0.096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07,410
比例（%）

99.9014

反对

票数

55,357
比例（%）

0.096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089,293
比例（%）

99.8697

反对

票数

73,474
比例（%）

0.1285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07,210
比例（%）

99.9010

反对

票数

55,357
比例（%）

0.0968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共2项，议案2有子议案5项，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及其子议
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以
上通过；

2、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闫彦鹏、范瑞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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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6
304,559,570

35.70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自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其中董事夏涛先生、独立董事虞义华先生因公务在身未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监事王鹏先生因公务在身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黎昌浩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2,876,504
比例（%）

99.4473

反对

票数

1,387,166
比例（%）

0.4555

弃权

票数

295,900
比例（%）

0.09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1,390,430
比例（%）

98.9594

反对

票数

2,887,540
比例（%）

0.9481

弃权

票数

281,600
比例（%）

0.092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1,405,731
比例（%）

98.9645

反对

票数

2,872,639
比例（%）

0.9432

弃权

票数

281,200
比例（%）

0.0923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振强、马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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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于2025年8月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黎昌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黎昌浩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

黎昌浩先生简历如下：

黎昌浩，1993年出生，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国际经济与金融专业硕士。曾任泰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投资经理、投资总监、总经理助理，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孵化

平台总经理，衡阳泰豪通信车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战略投资

部总监。

截至目前，黎昌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北京文化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晏晶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数字
文化产业园C座

57807770、57807781
yanj@bjc-en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
/
/
/

00080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57,766,129.42
-232,633,777.82
-243,934,331.34

66,456,600.87
-0.3250
-0.3250
-24.02%

本报告期末

2,044,160,736.54
852,115,249.40

上年同期

7,717,608.76
-32,752,136.32
-36,054,413.33
-35,696,256.68

-0.0457
-0.0457
-2.65%

上年度末

2,660,792,925.07
1,084,749,027.2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944.24%
-610.29%
-576.57%
286.17%

-611.16%
-611.16%
-21.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23.17%
-21.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富 德 生 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青 岛 海 发
产 业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李国平

代东云

骆震

林云芳

台 州 铭 泰
矿 业 有 限
公司

杨三彩

李帅伟

闫华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外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52,884

持股比例

15.60%

6.85%

4.95%

4.95%

4.92%

4.92%

4.92%

2.28%

0.73%

0.34%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111,649,909.00

49,059,319.00

35,456,812.00

35,405,700.00

35,225,240.00

35,201,833.00

35,200,011.00

16,326,000.00

5,215,000.00

2,455,3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的进展情况
公司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于2025年春节档上映，票房12.38亿元，获春节档第三

名，截至目前，《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在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春节同步上映，包括中国港
澳台地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
莱、柬埔寨、保加利亚、比利时、荷兰等。目前《封神第三部》正在后期制作中。

2、关于厦门北文基金的情况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产业基金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的厦门北文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000万元的认缴出资份额。本
次受让完成后，厦门北文基金总规模 280,000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为 40,
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参与产业基金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厦门北文基金已完成工商变更备案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工作(备案编码 SJD276)。为了优化资产结构，补充经营资金，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部分产业基金份额的议案》，公
司将持有的厦门北文基金 7,000万元的认缴出资金额（占注册资金 2.5%，已实缴） 以及对应
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北京兴合全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7,000 万元。本次交易转
让后，公司认缴厦门北文基金金额为33,000万元（实缴金额为 22,171.43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转让部分产业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40。上述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工作。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产业基金延期
的议案》，同意将厦门北文基金原存续期五年延长三年退出期，延长至2027年8月14日，在延
长期内，厦门北文基金除对存量项目进行重组或置换外，不再进行新的项目投资；也不再收取
管理费并减免前期退出期部分管理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产业基金延长存续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5。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代码：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2025-18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化”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2025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31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地点为公司总部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
中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有6人，分别为：杜扬、郭庆胜、姚岚、吴长波、刘杰、陆群
威。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告。
表决结果：此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2025-19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

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3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三名监事全部参与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告。
表决结果：此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7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1
被担保方

天津市友发德众钢管有限公司

简 称

友发德众

● 担保人名称

序号

1
担保方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

公司或本公司

●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5 年 7 月 1日至

7 月 31日，公司为子公司（含分公司、孙公司，下同）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合

同金额为12,000.00万元；截至 2025 年 7 月31日，公司（为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455,050.36万元。

● 2025 年7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7月份公司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5年7月1日至7月31日，公司为子公司在 2025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的（已开始使用

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12,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被 担
保方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友 发
德众

合 计

担 保
方

公司

债权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

合 同 担
保 金 额(万元)

5,000

7,000
12,000

实际使用
额度

（万元）

2,000

2,000
4,000

实际使用
时间

2025/7/16

2025/7/30
--

新 增 担 保
额 度 或 存
量 贷 款 续
担保额度

新增担保

存 续 量 担
保

--

担保预
计有效

期

42个月

42个月

--

被担保
方资产
负债率

77.50%

77.50%
--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

是

--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否

--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4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477,700.00万元，其中新增的

担保为不超过363,459.4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

划范围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如2025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

为公司子公司，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

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
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8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市友发德众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市友发德众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12022373034979XF
成立日期：2001-07-23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佰亿道33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佰亿道33号

法定代表人：陈自林

注册资本：20,960.8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频焊管、热镀锌钢管，钢塑复管、螺旋钢管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63,048.19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26,
369.27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26,369.27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36,678.92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610,616.3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6,336.79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3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60,395.80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22,
724.32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22,724.32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37,671.48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128,599.35万元人民币，净利润943.47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友发德众

担保方

公司

债权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签署日期

2025/7/7
2025/7/9

合同担保
金额

（万元）

5,000
7,000

担保
方式

最 高 额
保证

最 高 额
保证

担保期
限（月）

48
47

担保责任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

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

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

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55,050.36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97%。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对公司合并范围以外主体提供

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8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质押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抵押人名称

序号

1
2

抵押人名称

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天津市友发德众钢管有限公司

简 称

邯郸友发

友发德众

●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5年7月1日至7月

31日抵/质押的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7,858.13万元；截止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累计抵/质
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213，945.8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25%。

一、基本情况概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分公司、孙公司，

下同）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477,700.00万元，其中新增的担保为不超过 363,
459.4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

划范围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如2025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

为公司子公司，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

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
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83）。

2025年 7 月 1日至 7 月 31日，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

如下：

抵/质
押人
名称

邯郸
友发

友发
德众

抵押权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

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抵/质
押

抵押

抵押

抵/质押物
名称

房产土地

设备

抵/质押
合同编号

光邯最高抵
字 20250011

号

TJ09（高抵）20250020

权证编号

冀 （2021）
成 安 县 不
动 产 权 第0001697号

-

抵押物账面
金额(万元)

5,742.43

2,115.70

质押物账面
金额(万元)

-

-

担 保 合 同
金额(万元)

10,012.04

7,000.00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1、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6-21
公司注册地：成安县商城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学

注册资本：4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频焊管、热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PP-R管、PE管、螺旋钢

管、方矩管、方矩镀锌管、涂塑管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零售；铁精粉

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天津市友发德众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市友发德众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73034979XF
成立日期：2001-07-23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佰亿道33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佰亿道33号

法定代表人：陈自林

注册资本：20,960.8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频焊管、热镀锌钢管，钢塑复管、螺旋钢管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抵/质押自有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用于抵质押的资产为公司自有资产，2025 年 7 月 1 日至 7月 31 日抵质

押的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7，858.13万元；截止2025 年 7月 31 日，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

账面价值合计213,945.8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25%。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质押物，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子公司生

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公司子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资产抵质押事项的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李宏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900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0.0081%，上述股份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李宏武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22,40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0%。若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
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宏武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89,900股

0.008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9,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李宏武

不超过：22,400股

不超过：0.002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400股

2025年8月25日～2025年11月24日

集中竞价方式取得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本次拟减持的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

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李宏武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自主

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李宏武先
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减持期间，李宏武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
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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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和自
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
不超过 5亿元（含），不低于 3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5.98元/股（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2025年3月20
日登载至《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9）。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6,273,9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621%，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4.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人民币4.1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6,597,546.60元（不含交易费用）。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2025年5月10日登 载 至《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7,115,4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004%，最高成交价为4.39元/股，最低成交价4.1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45,340,228.7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回购符
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

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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